2016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公安规范性文件,部署、指导、监督全市公安工作。 

（二）依法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掌握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并提出对策。 

（三）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协调处理或直接侦办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国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负责侦办涉及全市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四）负责治安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协调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管理户政、出境入境、外国人在揭阳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工作。 

（五）依法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 

（六）负责对保安服务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七）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指导、监督各县（市）公安机关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道路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以及对机动车辆(不含拖拉机)、驾驶人员的管理工作。 

（八）指导、监督、协调全市边防、消防工作。 

（九）负责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工作,负责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 

（十）组织、指导、协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侦查工作 , 防范、处理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十一）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工作,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监所的管理工作,负责本级监所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收容教养和劳动教养审批工作。 

（十二）负责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的警卫工作 。 

（十三）组织实施公安科学技术工作。 

（十四）指导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建设和公安民警队伍建设，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 

（十五）指导林业部门的公安业务工作。 

（十六）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和督察工作,查处公安队伍重大违纪案件,指导全市公安队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 

（十七）承办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政治处、指挥中心、监察室、法制支队、警务督察支队、治安管理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户政管理支队、网络警察支队、情报信息支队、监所管理支队、警务保障处、审计科、刑事警察支队、巡逻警察支队、特警支队、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禁毒支队、水上警察支队、揭阳市拘留所、揭阳市看守所、揭阳市人民警察学校、高新区派出所等。

三、预算执行分析
2016年度收入41796.67万元，同比上升27.93%，增加原因系年度公安项目资金及人员经费等，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0800.41万元。支出41499.76万元，同比上升29.58%，增加原因系公安业务发展需要，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1.0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9715.5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557.22万元。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40275.59万元，与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对比，增长27.73%，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的财政拨款支出不包含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支出按年度中省下达的实际拨款数和实际支出数在当年财政拨款支出中列支，在决算按实际数调整预算数。

（一）关于“三公”经费情况说明。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498.82万元，比年初预算数下降2.76%，比上年下降47.25%，下降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公车维护费减少。其中：因公出国(境)没有支出费用；公车购置费没有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89.05万元（车辆保有量168辆），比年初预算数下降2.96%，比上年降低42.83%，减少原因主要是年度公车改革，车辆大幅减少,车辆维护费减少。公务接待费9.77万元，同比下降5%，接待1150人次。
（二）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2016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743.14万元，比2015年增加，增加主要原因是业务工作开展需要。 

（三）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201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383.0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383.04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2841.54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84%。
（四）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账面共有车辆284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63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0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等其他车辆21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47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16台（套）。

（五）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2016年度，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履行部门职责，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优质服务民生群众，为揭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治安环境。

四、专业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是指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二）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手续费、物业管理费、公务接待费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费用等。

